洛隆县公安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洛隆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相关部署和要求，奋力推进洛隆公安法治现代建设，为推动平安洛隆建设、深化公安改革创新等各项任务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现将2025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严打违法犯罪，维护安全稳定。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年“八大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破案率100%”。一是深入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成功侦办电诈案件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挽回群众损失44.7余万元。二是“10·23”专项行动以来，办理容留卖淫罪1起（涉刑事犯罪嫌疑人4起、违法行为人10人），以营利为目的有偿陪侍2起（责令停业整顿2家），卖淫嫖娼案1起（违法行为人13人）。三是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300余起，有效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

（二）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办案质效。作为行政执法部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做到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全面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一是始终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将处罚等行为的实施主体、法律依据等信息向社会公示，做到执法公开、司法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严格审核，把好执法质量关。认真落实执法岗位责任制、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定期对案件办理、同步录音录像、执法记录仪使用、办案场所使用、涉案物品管理等进行抽样评查。通过评查、月例会通报、季度考评和集中整治等工作的开展倒逼日常工作中民警的法治习惯养成，配备执法记录仪100台，实现执法全过程记录。三是实现执法活动“全留痕”，做到了办案活动全程留痕，案件网上流转全程留痕，档案卷宗全程留痕，有效预防和减少网外循环、规避监督、证据灭失、冤假错案等严重执法问题的发生。四是高位推动“八五”普法工作有序开展，制定具有针对性、突出性的普法计划，确保了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案件高发多发、外出务工人员多、矛盾纠纷突出等重点区域，以留守人员、不良行为青少年、出租房流动人员、辖区重点人员为普法重点人员，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采取“按需普法＋精准普法”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普法工作。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服务效能。升级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实现户籍、车驾管、出入境等高频业务自助办理。推行“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全年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1.0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9.5%。

（四）推进阳光执法，保障公平正义。推行执法办案全流程录音录像，全年生成执法音视频资料1000余条，确保执法活动可回溯、可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举报电话、网络平台等诉求表达途径，全年受理群众投诉举报15件，办结回复率100%，整改反馈满意度90%。

（五）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充分利用“3·15”、“4·26”“5·15”“6·26”、民法典宣传月等各类法律宣传节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等方式开展反诈、安全教育等各类宣传，切实筑牢平安“防护网”。二是结合“全县治安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等专项行动工作推进情况，围绕辖区人流聚集、警情案情多发等重点区域，确保巡逻防控效果的同时，对重点区域的村组、家庭进行入户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就矛盾纠纷解决渠道、方式等方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高群众的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三是践行“互联网+法治宣传”理念，积极开拓新媒体平台宣传新途径，依托“洛隆公安”微信公众号、“洛隆公安”抖音号，发好公安声音，讲好警察故事，做好普法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公安机关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300余场次，提供法律咨询4200余次，受教育群众5余万人次，选派29余名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优秀民警兼任学校法治副校长。
二、上一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健全领导机制，压实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一是坚持把法治建设工作与公安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时，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法治建设方面的决策部署，对全县公安机关法治建设重要工作、重大问题、重点环节、重要任务抓好部署、落实、督办，以法治思维定期分析形势，及时研究解决公安机关在学法、执法、守法、普法等环节的突出问题。二是定期谋划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督察反馈问题，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全县公安机关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党委会专题听取开展法治建设工作等工作情况，及时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重视部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工作。将局属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作为考察使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通过党委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17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8次，开展实战化执法培训8场次。

（二）深化思想武装，提升法治素养。一是在法治建设上蹄疾步稳。努力在做专警种上做文章，按照“法治提升年”要求，把学法学业务作为全县公安机关的“第二议题”长期坚持，开展法制培训6场次，编印《公安执法细则》，形成处突、执法规范“工具箱”，向基层民辅警发放法律业务书籍262套，开展粗暴执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组织处理不规范执法2人。二是全力推进执法能力现代化。发挥执法监督委员会工作机制，加强对重大执法事项、重点执法工作的会商调度，紧盯执法关键环节，不断加强执法活动监督管理，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审核130起。紧紧抓住执法能力建设这一根本，以执法资格等级考试为载体，提升全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快提升全县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三）完善制度体系，规范决策流程。修订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办法》《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制度8项，明确重大决策、重大案件必须经集体研究、合法性审查程序。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确保决策合法合规、办案于法有据。

（四）健全监督体系，实现全程管控。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督格局，依托西藏自治区警综平台，推行预警机制，全年自动筛查警情案件300余起，发出预警提醒100次，整改率100%。每日对受立案、涉案财物等进行巡查，全年发现整改程序性问题100余处，确保执法规范有序。

（五）严肃责任追究，坚守执法底线。严格执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严肃查处。全年开展执法督察 次，发现并整改执法不规范问题 个，对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提醒，坚决杜绝执法不公、执法扰民等现象。
三、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下一步，洛隆县公安局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聚焦法治公安建设目标，针对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法治建设工作提质增效、纵深发展：

一是深化法治理念铸魂工程，筑牢思想根基。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全警常态化学习培训，通过法治学习、授课培训、案例研讨等实战化形式，推动依法履职、程序正义理念入脑入心，让全县公安机关坚定法治信仰，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二是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守牢质量底线。深入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标准化、智能化建设，实现符合条件案件全量进入中心办理；严格落实接报案“三个当场”、首接责任制，规范证据收集、文书制作等关键环节，完善“法制部门—案管组—法制员”三级审核机制，从源头防范执法瑕疵。

三是优化法治保障支撑，增强履职效能。加快执法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完善智能裁量、质量考评等功能模块；加强基层执法装备保障，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政法协同办案；固化与检、法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对重大疑难案件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提升办案质效。
                           洛隆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代）

                           2026年1月16日



